2025年度常州市金坛区唐庄水库维修养护（运行维护)工程清单编制说明
一、主要工程内容：

①桩号0+000至0+193设置垂直防渗墙，防渗墙采用水泥土搅拌防渗墙，桩径35cm，桩长4及8m，搭接长度10cm，最小成墙厚度不小于49cm。

②恢复迎背水面草坪护坡675.5m2。

③恢复坝顶沥青道路193m。

二、编制依据：

1、《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2、2010版《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2017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版）；
3、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
4、其它相关的规范、标准图集和技术资料；
5、标底人工按苏水基【2015】32号文规定标准执行；

6、标底材料价格采用2025年常州工程造价信息10月份的除税指导价，没有的逐月前推，个别材料价格采用市场询价；

7、预留金：为不可竟争费，45000元，投标单位投标时不可以改变此价格。

8、本工程增值税计税金9%。
三、编制情况：

1、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现场情况估算和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监理工程师认可的、按图纸和规范要求完成的合格实际工程数量为依据。完成的实际工程数量，应由承包商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和规范规定计量方法进行计算。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2、本工程中砼均采用商品砼，混凝土浇筑时的损耗量在投标单价中考虑，不另计量。投标人自行考虑泵送或非泵送,并将现场砼浇筑可能要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一并考虑计入投标报价中。所有混凝土项目均包含模板。

3、施工单位自检的工程检测检验费均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

4、中间检测、验收环节等可能造成的机械停滞及反复进退场、人员窝工、提供配合等费用由承包人在投标报价中予以充分考虑，不再另外计取。

5、施工单位投标报价前自行勘察现场，自行考虑施工方案及相关费用（包含材料二次搬运等相关措施），应充分结合现场情况和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报价，结算时无重大设计变更，秉承综合单价不调整、措施项目不新增的原则。

6、现场涉及工作交接等，各工种、各专业之间无条件配合，不计取任何配合费和服务费。 

7、本工程所需接水、接电或自行发电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自行考虑，施工过程中不另计量。 

8、清单描述不详之处详见各专业施工图及自行勘察施工现场，并在相关项目报价内综合考虑。
9、“环境保护措施、安全文明措施、保险费”费用包干，结算时不调整；所有标牌的张贴、公示牌的制作及安装(内容由甲方确定)，已包含在工程费用中，结算时不另计费用。

10、本工程标底价为833099.14元，实行双控，即控制总价及单价。

11、环境保护措施为不可竞争费，3543.32元。

12、安全文明措施为不可竞争费，17716.59元。

13、保险费为不可竞争费，3826.78元。

